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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TRIX HOLDINGS LIMITED 

  美力時集團有限公司 * 
          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          (股份代號 : 1005) 

 

澄清公告 
 

茲提述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公佈之截至二零一

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末期業績公佈（「該業績公佈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

所用之詞彙與該業績公佈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提請注意以下誤述乃由於手民之誤：該業績公佈第 2 頁披露的

「其他全面收入」之換算海外營運業務之匯兌差額之 5,754,000 港元更正為（5,754,000）港

元。因此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03,800,000 港元修正為 92,292,000 港元。  

 

董事會確認上述澄清事項並不影響該業績公佈所載之其他資料。 

 

  承董事會命 

鄭榕彬 

     主席 

  香港，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

 

截至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榕彬先生，Arnold Edward Rubin 先生，庾瑞泉

先生，鄭詠詩小姐，鄭敬璋先生，梁匡泰先生，曾松華先生及謝錦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
陸海林博士，麥兆中先生，溫慶培先生及邢家維先生。 

 

 

*僅供識別 


